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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才企業服務中心：
	苗栗以北
	TEL:(02)8787-1111
	FAX:(02)2767-0231

	
	中部地區
	TEL:(04)2203-1111
	FAX:(04)2206-1111

	
	南部地區
	TEL:(07)958-1111
	FAX:(07)958-2222


    【網路下載版】

	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廣告委刊單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	公司名稱
	
	電    話
	

	聯 絡 人
	
	電子信箱
	

	聯絡地址
	


 
	發票抬頭
	
	統一編號
	

	刊登總金額
	


 
	廣告版面
	上刊時間
	刊登單位
	單  價
	總  價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 
	●約定條款：
1.以上價格均含稅，但不含廣告材料之設計費用。

2.委刊單位所委刊之網路廣告（含文字）由委刊單位自行設計，並依廣告刊登單位所定之規格尺寸

自行完稿，並依廣告刊登單位所規定時間送達，由廣告刊登單位安排廣告上檔。
3.本優惠方案版面及價格為委刊單位              專屬，不得對外透露，如違反本規定致廣告刊
登單位遭受損害經查屬實，本案即失效，委刊單位並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4.若廣告刊登單位於合作期間內因整體業務需求調整網路廣告版面時，於調整前一週前知會委刊單位，並調整至同等值的廣告版面位置以維護委刊單位應有權益。
5.廣告刊登單位於廣告上檔後三日內開立發票向委刊單位請款，委刊單位以支票或現金匯款方式支
付廣告刊登單位，支票兌現日為見刊日起算45日，現金匯款日亦同。

6.為避免造成廣告版面安排之困擾，委刊單簽訂後，除非於刊登前取得廣告刊登單位延期之同意，

否則即應按委刊單上所列開始刊登日期開始計費，廣告經委刊後，除廣告刊登單位同意之特殊原
因外，其餘不得中途任意取消廣告之刊登。
7.委刊單位同意所提供的刊登之素材，絕無侵犯他人權益等相關事宜發生，如有違反，委刊單位應負全部的法律及賠償責任。
8.本委刊單自簽訂日起生效，雙方若有任何爭議經協調後仍無法取得共識或達成協議，雙方同意以台

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
 
	委刊客戶
	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

	公司或發票章
	負責人或代表人簽章
	公司或發票章
	負責人或代表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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